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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科学技术局
扬州市财政局
扬科发﹝2019﹞11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扬州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财政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生态科技新城经发局、财政局，扬州高新区、高邮高新区、杭集高新区科技局、财政局，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新兴科创名城建设，加快国内外大院大所的重大科技成果向扬州转化和产业化，促进我市科技与产业对接，加速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并为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培育优质项目源，现将2019年度市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组织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和支持方式
围绕促进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我市重点培育的八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环节和关键节点的前瞻性、原创性、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形成一批高附加值核心单元、关键材料、重大整机等标志性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发展，引领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两年。项目支持方式以无偿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无偿拨款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中试或产业化过程中研发投入的补助，贷款贴息主要用于项目实施已发生的向银行借贷（一年期及以上）所支付利息的补助。

二、申报基本条件
（一）申报企业的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都应是2018年1月1日前在扬州市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参与项目申报。
2、申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有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大中型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须建有研发机构。近两年研发投入占比均不低于以下标准：销售收入2亿元以下的企业，4％；销售收入为2亿元以上的企业，3％。
3、申报企业资产及经营状态良好，具有较高的资信等级和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一般要求企业2017年或2018年实现盈利。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
1、项目符合本计划定位要求，属于《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技术成熟度高，已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经中试能较快进入产业化开发。项目须有明确的研发任务和创新目标，要求项目实施期内新申请专利3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1件。
2、项目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目标产品明确，附加值高、市场容量大、产业带动性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好。要求项目实施期内新增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且实施期内的新增投资与目标产品新增销售收入比例在1:2以上。
3、新药类项目须完成Ⅱ期临床研究，并已经启动III期临床；医疗机械项目已完成样机（样品）试制，需经临床的已启动研究
4、涉及人体研究、实验动物的项目，应严格遵守科学伦理、实验动物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涉及农业种业、安全生产等特种行业的，须拥有相关行业准入资格或许可。
5、本计划不支持无实质性创新内容或属于量产能力放大及技术改造的项目，不支持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已经立项支持的项目（扬州高新区联合招标项目除外，支持资金主要省财政资金支持招标项目的配套）。

三、组织方式及要求
1、各地要加强项目组织力度，进一步深入调研，充分挖掘出符合条件的项目组织申报，最广泛地拓宽项目源。要深入了解掌握项目情况，加强项目的组织协调和具体指导，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择优推荐。优先支持扬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各专业研究所与企业合作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优先支持近三年申报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并通过技术评审的项目。同时，根据市科技局、财政局《关于印发〈扬州市技术转移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扬科发〔2018〕117号）要求，对我市企业参加以技术需求为导向，扬州市举办的各类技术需求竞价、需求拍卖和需求竞赛等专项竞争性技术转移活动（比如：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并签订技术合同的项目，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项目可申请直接获得立项支持。
2、项目按属地化原则申报，由各县（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生态科技新城、扬州高新区、高邮高新区和杭集高新区科技部门组织申报，并出具推荐意见，各县（市、区）和扬州高新区均限额申报10项，高邮高新区和杭集高新区均限额申报5项。各推荐申报单位要对申报企业和申报项目的资格、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严格审查，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可靠，经费预算科学合理，坚决防止和杜绝弄虚作假。
3、除列入省科技企业培育百千万工程行动计划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及其他规定的条件外，有市重点研发计划或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在研项目的企业一般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同一企业限报一个项目，不得同时申报市重点研发计划和市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同一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市科技计划。凡属重复申报的，取消评审资格。
4、市科技计划中，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同时作为项目骨干最多可再参与申报一个项目，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同一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超过2个，同一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申报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有市级科技计划在研项目的，在项目申报截止前须通过验收申请。
5、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年度计划项目。基层项目主管部门在组织项目申报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六项承诺”和“八个严禁”规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积极主动做好项目申报的各项服务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6、申报材料应提交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及相关附件，请认真按照申报书规定的提纲、内容、格式填写，做到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数据准确。项目预算应合理真实，申报项目需充分估计市场变化，科学合理预测产业化指标，确保项目验收时能达到设定的指标要求。项目的各类技术指标和新增投入、产业化指标一经申报确认后，项目立项合同签订时不再做任何修改。

四、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网上报送，网址为扬州市科学技术局http://kjj.yangzhou.gov.cn/上首页链接“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同时报送一份用A4纸打印，按封面、审查意见表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相关附件顺序装订成册的申报材料报成果处。
2、项目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3日17时，逾期不予受理。
3、申报咨询：市科技局成果处 袁莉 87938029  金立豪 87938560
         技术咨询：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项目管理服务部 赵群 8745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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